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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委員會屬㆘之學校教育檢討小組，最近發表了

九年強迫教育檢討報告，全面回顧㆗學學位分配的

辦法，並建議以「語文及數學能力評估」（學科試）

替代現行的「學能測驗」（學能試）。對小學以低

劣練習過分操練學能試的情況，我們深感問題嚴

重，但我們不同意用學科試導引小學課程，便可解

決困難。我們認為並無理想試題類型，學科試只會

迫使學校依㆒狹窄課程瘋狂㆞操練學生，無視其他

更廣泛更重要的教學目標。 
 
本文依據報告書的大前提，以更接近校內課程的考

試取代學能試的原則㆘，回顧香港及其他國家的教

育改革，提出㆒套方案，這包括矩陣取樣，每㆒學

校的不同學生，可能接受多套內容不同的試卷測

試，使考試內容及形式（包括口試），更為多樣化。

此外，我們認為用於調整各校成績的考試（學科或

學能試），應只擔當調整角色，並減低其對學校正

常教學的干擾；對大部分學校，其產出水平（調整

試成績）穩定，我們只需多年才評審㆒次。這些方

法是統計㆖有效，且更為易於銜接日後學校本位考

試、表現性評估、目標為本課程及其他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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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員會屬㆘之學校教育檢討小組，最近發

表了九年強迫教育檢討報告（Board of Education, 

1997a, 1997b；簡稱《報告書》），全面回顧㆗學學

位分配的辦法，並建議以「語文及數學能力評估」

（簡稱「學科試」）替代現行的「學能測驗」（簡

稱「學能試」）。考試方法及內容直接影響課堂教

學，生死攸關的考試影響最大；各國經驗如此，香

港也無例外，也許更甚。 
 
有些㆟指出今次檢討升㆗派位機制是由前線工

作者（校長教師等）主動提出（Joint Committee on 

Review, 1996），由㆘而㆖的教育改革訴求，與其

他由教育政策者主導的改革並不相同，這也足以說

明「學能試」的負面影響在㆗小學前線工作者㆗已

達不能再忍耐的沸點，如今很多建議，雖然深明可

能導致其他問題，但在迫切追求改革，希望盡早取

消學能試的形勢㆘，㆒些不太成熟且可能導致教育

倒退的建議也推出市場，這雖然顯示學能試操練問

題的嚴重性，但各類建議也引來激烈爭論。 
 
本文主要是總結㆒些近期爭論要點，指出報告

書內部分建議不足之處，在依據報告書的大前提，

以更接近校內所教課程的考試取代學能試，提出㆒

套方案，務使這只用於調整各校成績的考試，減低

對學校正常教學的干擾，令㆒些致力優質教育的學

校，有更大自主空間發展其理想教學，無需被迫依

㆒狹窄課程操練㆒些無助真正學習的低劣練習；這

調整學校間成績的機制也能更易銜接日後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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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現性（performance test）、學校本位（school 

based）甚至 TOC 等所倡議的學業評估方法。 

㆒、現行制度 

1978 年以前，小六學生須參加㆒㆗、英、數的

升㆗試，個㆟考試成績直接決定學生派位，頗多學

校及家長，只注重這㆔主科，而忽略其他科目及活

動，令小學課程未能均衡發展。1978 年後，學生是

否獲派其所選學校，主要取決於其校內絕大部分科

目的總成績，為了調整各校的評分標準，所有學生

需參加㆒公開學能測驗（簡稱「調整試」），內容

為文字及數字推理。不過學生的學能測驗得分，只

用於學校間調整，而不計算在其個㆟派位名次內。

為減低考試之競爭性，及將不同能力的學生作某種

程度之混合，各學生將獲電腦分配㆒隨機號碼，故

學生派位次序是以其調整後的校內成績，加㆖運氣

的因素而決定。 

㆓、解決學能試操練的兩種思路 

在㆓十年前所開始採用的升㆗派位機制㆗，我

們用種種方法（如：採用學能試而非學科試，不公

布試題）去減低「調整試」對正常課堂教學的影響，

當初這制度可能運作甚好，現在有頗多學校正常教

學受操練學能試所影響，要解決這困難有兩種截然

不同的策略。 
 
第㆒類（簡稱「調整試導引改革」）方法是若

果無法消除操練，則改為操練有用的內容，這是現

在《報告書》所建議的策略，這包括改考㆒些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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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關的內容，公布試題以「指導」操練，這是以

考試引導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路。第㆓類（簡稱「調

整試只作調整」）方法是採用種種方法，去減低操

練的報酬，其㆗可包括「就近入學」及「完全隨機

派位」（即將五等級改為㆒等級，全由運氣決定）。 

 

「調整試導引改革」的想法是改變調整試的內

容，依現在的建議必導致提高其對教學的影響，「調

整試只作調整」的想法是以種種措施，以達至更減

低其對教學之影響；這是兩種截然對立的思路。我

們將討論前者可能帶來的問題，並提出在改變調整

試（改用較多學校課程有關之內容）的前提㆘，列

舉㆒些可行措施及路向。 

 

㆒、對學能試的不公允批評 

《報告書》臚列各項對學能試的批評，多不公

允，未能道出這測驗的原來目的，且將㆟為錯誤

（如：過分錯誤操練），委於測驗欠佳。 

 

學能試的唯㆒作用是調整各校成績，為了令各

校依其教學理想及學生程度，在教學內容及方法能

有更大的自主權，故考試盡量不劃定範圍，亦不公

布試題，免得正常教學受這測驗所左右。在有限的

資源㆘，考試時間頗短，每科 45 分鐘，㆒個㆘午

考畢。因該試不直接計入個別學生成績內，所以對

學生壓力也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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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能測驗與學科（校內）成績有極高的相關，

也說明以此作各校調整指標甚為適宜。這方法可讓

各校有足夠專業自主教學，對學生壓力不大，且合

理㆞調整各校成績，這在十多年前開始運作的設計

實在充滿智慧。 

 

《報告書》建議公布測試範圍，定期公開評估

樣本試題，長遠而言，並應公開所有測試題目。這

些措施並不恰當。首先，好的試題及類型甚難撰寫

設計，故不宜公開。最重要的是㆒旦公開樣本，不

難預見極多老師以這些樣本（或其他類似坊間作

業），作大量不依教學課程的操練。因考試時間甚

短（現在只得 45 分鐘），試題種類有限，我們極

不願見到老師，以這㆔幾類試題作他們教學的指揮

棒。 

 

對於㆒些相對較難受操練影響的學能／性向測

驗，已發覺頗多教師作過度操練，不難預見，若改

為更可以操練的語文／數學能力評估，教師必然針

對數類樣本試題作更密集的操練，影響有系統教授

整個語文及數學課程。 

㆓、癥結不在測驗本身 

論者批評學能測驗沒有考核學生在校所學的，

其實若果學校作正常語文及數學教學，全面依據固

定合理的課程施教，現有的學能測驗是極為準確，

高信度及效度，且省儉的語文及數學能力指標，難

找更佳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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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的問題在於部分教師或學校只針對這學能

測驗施教，過度操練，其㆗包括極多錯誤無意義的

題目，其罪不在測驗本身，而在無理操練的行為

㆖。舉㆒例子，我們可能發覺，簡單要求學生做引

體向㆖，計算其五分鐘內的次數，已能極之準確且

廉宜㆞比較各學校學生的體能情況。引體向㆖是㆒

極佳的體能指標，但當部分學校摒棄所有體能活

動，只操練引體向㆖，我們自然就覺得引體向㆖並

不能充分反映學生體能。又例如，我們改變學能試

內容，改為考核作文能力，發覺教師強迫學生背誦

範文，同理我們也不能因此推論作文不能反映學生

的語文能力。 
 

若仔細分析現行派位制度，不難發覺過分操練

選用低劣練習，課程不均衡等問題癥結，並不在家

長，《報告書》未能指出這點，反而誤導讀者，屢

次將教師及家長的問題相提並論，對任何㆒個熟悉

這派位制度的家長，若想其子女獲優先派位次序，

必盡力將所有時間用於溫習校內課程及考試，鼓勵

同校同學操練學能試，但自己絕不願意浪費時間於

學能試題㆖，故對家長來說無過分操練的問題，若

有，只要對其更清晰解釋派位方法，問題必迎刃而

解。 
 

小學出現過分操練，導致忽略正常教學的可能

原因甚多，包括：校董會等行政干預；學校為保證

有足夠學生入讀，以求生存，故需提高學校整體表

現；少數教學或行政㆟員欠缺專業理想；操練多項

選擇題對部分教師來說，比改作文等正常教學更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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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氣。當然亦有甚多本有理想者，感到他校操練見

效，在高層㆟士指示㆘，或其他原因，被迫隨俗。

凡此種種原因都是源於負責操練者，並非測驗本身

之罪。 

 

非理性操練只冀求學校整體表現較佳，而不理

會課程是否均衡。這困難其實可以㆒簡單方法解

決，既然大家都認為這些操練無助真正的語文教

學，只要全港學校㆒起簽㆒個公約，協議不再做這

些無謂練習，便可解決問題。學能試根本不用取

消，它仍可作準確調整學校間分數之用。不過可能

有部分㆟士仍被迫過於關注整體學校表現，違反教

育原則，不參加或不遵守公約，令此計劃難以推行。 

 

由是觀之，問題癥結在於教學決策者，家長主

要關心子女的個㆟校內成績表現，除非受誤導，否

則不會過分操練學能試題。 

㆔、盲目追求理想測驗類型 

論者亦批評學能測驗全為選擇題，無聽、寫、

理解方面的考核，並建議以語文／數學能力評估取

代，其內容旨在測試學生較高層次思考方法，有別

於現在的學能測驗。在語文方面，建議增加閱讀理

解及作文等（這兩種方法在頗多討論會㆗常被引用

作較佳評核方法）。 

 

其實學能測驗內已有甚多高層次思考的題目

（如：類比推理題），冀求找出數種理想題目類型



 

8 
以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夢想。以閱讀或聆聽理解

題目為例，甚至世界㆖最大最專業的考試㆗心―

美國教育測量服務㆗心（ETS）所舉辦的大型公開

考試（如：托福考試 TOEFL），也不能設計出㆒套

完美的測驗。經驗告訴我們在 TOEFL 聆聽考試㆗，

部分教師教授㆒種只看題目不用聆聽本文的方

法，以達到高成績，但不能反映真正語文能力。若

要考作文，不難預言，頗多小學生會被迫背誦㆒些

範文佳句；經老師不斷訓練㆘，全港學生都只懂背

範文而不懂真正作文，實在可悲。教育測驗學指

出，若我們不斷針對及局限於某幾類型題目作練

習，無論原本類型是多好及有效，最終這些題目都

會失去其效用。 

 

再者從區分學生能力來看，報告書建議新的能

力評估，旨在測試學生「較高層次思考方法」，這

想法在㆒大型公開考試㆗並不可行，雖然這類試題

不㆒定全都十分艱深，但從教學的次序，我們均從

熟習簡單基礎知識後，才引申至更複雜的較高層次

思考，無容置疑，對某㆒特定課題（如：㆓位乘法），

較高層次思考必比簡單基礎知識更艱難，故為了解

學生對某課題的能力及能準確區分各類能力的學

生，我們需借助深淺各異的題目。根據傳統測量

學，㆗等難度的題目最有區分能力，故此較艱深的

高層次思考方法題目總數，客觀㆖不能佔太大比例。 

 

《報告書》亦提出，考試不單局限多項選擇題，

亦可包括課業類型問題。以現在㆒個㆘午考兩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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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根本無可能包括課業類型問題，除非我們願

意以數㆝時間進行這個只作校際調整用的考試。 
 

單㆒課業所能考核的內容甚少，故部分學者甚

至估計要多達七倍傳統測驗時間，多考幾個課業，

才可比較準確評定能力，達可接納的信／效度水

平。再者，因為原有題目均為多項選擇題，由教署

內㆒小組以電腦處理便可，若新題目涉及甚多填

空、問答、作文等類型時，所需經費不菲，報告書

宜先作估計。 
 

報告書對「多項智能」、「高層次思考方法」、

「課業」（及表現性測驗 performance test）甚為推

崇。這都是有助課堂教學的較新路向，但作為公開

考試的㆒部分，則尚有極多問題難以解決，這正好

說明公開考試的局限，只可考核㆒些易於測量及觀

察的內容，並將嚴重扭曲小學課程。 

㆕、「調整試導引課程改革」的問題 

1. 以操練代替正常教學 

如果真如報告書建議，不難預見，全港小學在

五、六年級必然以大量操練模擬試題替代正常教

學。甚麼「㆔六零」、「最新 XXX」、「最佳 XXX」、

「完全 XXX」等練習均會應運而生。㆓十多年前的

升㆗試惡夢極可能重現。 
 

2. 比以前操練更多 

㆓十年前選用學能／性向類試題，目的在於這

類題目的操練效果相對較低，如今用學科題目，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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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效果更為明顯，以前用 20%時間操練，現在則名

正言順用 80%課堂時間操練。此外報告書建議公布

試題，客觀效果也是鼓勵操練。 
 

3. 放棄語文數學外的科目 

外國經驗如是（Linn, 1993, 1997），香港㆓十

多年前的情況也相同，當公開試接近時，所有其他

科目均需讓路，音樂、體育、美術等非考核科目自

必名存實亡，這些課堂必用於操練語文數學。就算

是在語文及數學科，當公開試漸近，各國及香港經

驗均指出教師不再教授與考核無關的內容（例如：

英語會話），教學法也更接近考試方式，例如：辨

認答案及串生字取代長篇論述題。這是我們期待的

改革嗎？ 
 

4. 小學教學目標難以紙筆測試 

設計㆒個完美測驗永遠是㆒個夢想，公開考試

的局限更大，因為經費、行政、測量技術等條件所

限，我們只可考核那些容易觀察及計量的教學目

標。在小學課程，訓練守紀律、培養求知慾、鼓勵

創作力、養成正確學習態度及懂得交友相處技巧等

均十分重要，「調整試導引改革」的後果必然是將

種種語文數學以外的目標棄之不理。相對而言，在

大學或㆗學後期較為集㆗考核學科能力所引起的

問題較少。 
 

5. 對語文數學考核也難全面 

我們也不要夢想能設計出㆒套理想試題去考核

語文或數學，詳細理據在前節討論。簡單而言，公



 

11 
開試採用的試題種類及評卷方式，所受的限制遠較

校內試為多。舉例來說，在考作文時，為了提高改

卷者的準確度（評等者信度），最容易的是採用錯

字扣分法及距離要求標準字數扣分法（依標準要求

字數過多或過少而扣分）等，那麼無論誰改卷，得

分十分㆒致，若要求依創意、意境等標準改卷，則

令準確度（信度）㆘降，熟悉公開考試的㆟均知道，

各國要用多個評卷㆟去改㆒份作文卷，但所得分數

誤差仍甚大，引來頗多爭論及㆖訴。日後學科試是

否準備設立㆒龐大考試機構去管理？是否準備花

費㆝文數字的費用去提高改卷質素？會否因種種

局限導致作文（或其他同類題目）變為背誦短文佳

句？作文時教師會否只要求學生不寫錯別字，不理

內容（因為內容不影響得分）？我們是否考會話？

會話（說話能力）會否被擠於課程以外？ 
 

6. 考試時間勢必加長 

「調整試引導改革」若要成功，除了要解決㆖

述種種問題外，亦必須將考試內容大量擴充，全面

反映課程內容，以符合領導改革的要求。若要充分

考核語文及數學，參考㆗學會考模式，不難想像每

科 45 分鐘，㆒個㆘午考畢的「調整試」勢必改為

每科數節，數㆝才考完㆒科，這是否在報告書計劃

內的改革？ 
 

7. 不應禍延他科 

為免學校單操練語文數學，㆒些㆟建議「調整

試」盡可能包括其他科目，這是出於良好意願，仍

是抱著以「調整試導引改革」的心態，但若我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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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瞭公開考試的局限，則不會贊同此舉。以健康

教育為例，老師可能需要教導學生保護牙齒、如何

正確刷牙等方法，在沒有公開試壓力㆘，老師仍會

按其專業訓練來決定教學重點，但若健教也成為公

開試考核範圍，教師必然只針對及教授公開試可以

考核的部分，例如：恆齒共多少顆？公開試不可能

考核學生刷牙方法，故也無需教授。「調整試引導

改革」對語文數學科有負面影響，對其他科目的效

果也相同。 
 
我們同意考試有其正面效用，也有㆒些不良後

果，但㆖述的問題主要源於我們希望以「調整試去

導引改革」。㆖述分析顯示我們不單未能成功導引

改革，且極可能因公開考試的種種局限，將語文及

數學課程收窄於易測及可量度的範圍內，其他科目

亦因大量的準備考試操練，而排拒於正常教學門

外。小學課程大部分教學目標難以簡單紙筆測驗量

度，以「調整試導引改革」的負面影響尤為嚴重，

其結果是與香港及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背道而

馳，距離我們的理想目標愈走愈遠。 

 

㆒、表現性考試 

考試制度在㆗國有悠久的歷史（e.g., Wang, 

1996），㆒般來說，㆗國父母也甚重視子女的教育

及考試成績（Chen, Lee, & Stevenson, 1996; Gow, 

Balla, Kember, & Hau, 1996; Hau & Salili, 1990, 

1991, 1996a, 1996b, 1996c; Kong & Hau, 1996; Sal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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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u, 1994; Stevenson & Lee, 1996; Wang, 

1996）。近年頗多國際研究指出，㆗國學童的學業

表現，尤其是數學成績，均超越先進國家，這可能

由於各種社會文化因素、㆗國父母的管教模式及重

視教育所致，但亦有㆟認為㆗國學童，只重視及集

㆗學習㆒些可以具體在公開考試測量出的學習目

標，故在這類考試㆗自然有較佳表現，但㆒些抽象

思維、創作意念等高層次能力則極弱，不受重視（Cai, 

1995, 1997），這種教學及學習態度，統稱為應試

教育，為㆟詬病。 
 

長期以來，評估方法極為影響甚至控制教育過

程，這是不爭事實。尤其是在七十年代，美國的問

責潮流導致各州制定大型強制性學科測驗，以審定

各州或學區的學業成就，因為老師及學校均極為重

視這些考試的內容，加㆖傳媒大事宣傳考試成績之

比較，不言而喻，這些學業測試被描繪成為「課程

磁鐵」（Popham, 1993a, 1993b），主宰課程改革方

向。不過在八十年代，公眾及學者愈來愈關注傳統

測驗對課程改革及課堂教學的負面影響，多項選擇

及常模參照性的測驗最受批評，論者認為我們需考

核及重視解難、分析及較高層的思維能力（Cizek, 

1993）。對於傳統測驗，學者亦關注如何制定成就

標準（standard setting）、測量特性、公平性及如何

編制成績報告等。 
 

他們認為標準測驗應作大幅修改，以符合真正

教學內容及具體行為表現，而非以常模作評核標準

（Baker, O’Neil, & Linn, 1993; Bennett & 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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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Broadfoot, 1996; Hanson & Schutz, 1986; Paris 

& Ayres, 1994; Shepard et al., 1996）。這種評估方法

可簡單統稱為表現性、真確或另類測驗（e.g., Sadler, 

1987）。它集㆗於仔細訂定學習目標，編制測試題

目，考核及紀錄學習過程、表現、製成品及文件夾

（portfolio），並決定各成就等級的指標（Madaus & 

Kellaghan, 1993）。學生在連續多次考核情況㆗的

表現，被視為較單㆒測試更為重要。舉例來說：（㆒）

學生需提交㆒份作業，題目為「比較各種公共交通

工具對社會的貢獻」，他們需搜集各種交通工具的

數目、票價、對路面佔用情況、使用率等數據並作

比較評論。（㆓）學生需設計並進行實驗，以比較

㆔種紙巾的吸水能力，學者希望這類表現性測驗，

能測量較高層次如解難、分析及研究能力，簡而言

之，表現性測驗是著重模擬及量度被試者在真實情

況㆘所需的能力及技巧。 

 

表現性測驗雖然甚具吸引力，但亦有頗多局限

及弱點。批評者要求表現性測驗能符合心理測量及

統計要求，以便能準確將被試者分等級，並敏銳㆞

反映能力的細微改變，它們亦應量度真正成就（Berk, 

1986）。再者，在訂定合格分數或表現指標時，需

合乎理論及測量效度（e.g., Broadfoot, 1995; Griffin 

& Griffin, 1996; Herman, Gearhart, & Baker, 1993; 

Huynh & Casteel, 1985; McCallum, Gipps, McAlister, 

& Brown, 1995; Mehrens, 1997; Messick, 1994; 

Popham, 1997; Schagen, 1993; Shepard, 1997; 

Torrance, 1993, 1995; Wolf, 1995; Zieky,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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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性評估亦被批評欠缺公平，所測的知識不

能轉移，時間及經濟㆖並不可行（Bracey, 1993; Linn, 

1993; Worthen, 1993）。㆒如 Berk（1986）所總結，

「釐定表現性標準常受批評，引來甚多爭論，難以

執行，而差不多完全無法自辯」（p. 137）。Madaus 

和 Kellaghan（1993）更為悲觀，他們認為「表現

性測驗，漸離直接量度複雜的行為表現，其生命不

會長久」（p. 469）。 

 

不過，為對表現性測驗有更公平的評價，我們

可能需要更廣泛的評估標準。例如，Linn, Baker 和 

Dunbar（1991）相信，「嚴謹評估表現性測驗需    

包括：期望及非期望的結果，在特定評估所表現的

能力可否轉移……，測驗的公平性……，學生解決

困難時所涉及的複雜智力……，試題對學生及老師

是否有意義……，判定內容質素及涵括面的基

礎……及測量的成本是否合理等」（p. 20）。總的

來說，雖然在方法及實施的可靠性㆖，表現性測  

驗均受批評，但這方法仍在國際㆖漸受歡迎及流

行。 

㆓、其他考試改革 

以校本多次考核替代㆒次性公開考試，是世界

教育改革的潮流，㆗國也熱烈討論及研究如何解決

應試教育的問題。歐洲多國採用校內教師的多次評

核作為公開試的部分（甚至全部）分數。㆖海在初

㆗及以㆘也採用就近入學的政策（非按成績派

位）。據㆒項大型研究顯示（曾，1997），香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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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能力分隔指數是多國㆗最高者，甚至比新加坡

還高，這顯示香港的學校能力差異甚大，能力高者

集㆗在某些學校，能力差者則集㆗在另㆒些學校，

這種能力分隔相較他國為嚴重。 

 

面對世界各國力求改善公開考試的種種負面影

響㆘，香港是否抱殘守缺？甚至背道而馳？是否準

備進㆒步加強以小學畢業公開試對課程的控制？

在考慮採用「調整試導引改革」時，是否充分參考

他國經驗及改革？現在用以解決學能試操練的方

案，是㆒個進步還是倒退的政策？ 

 

從另㆒發展角度來看，自八零年代末開始，各

國有兩個看來難以協調的教育評估趨勢（Cuban, 

1995; Gipps, 1992; Gipps et al., 1995; Gipps & 

Murphy, 1994; Mosse & Sontheimer, 1996; Nisbet, 

1993; Oakland & Hambleton, 1995; Rothman, 

1995），其㆒是富政治性的「全國標準考核」取向，

強調以全國性的基礎能力考試作監控及問責（例

如：比較各校教育經費開支與學生成績的關係），

其㆓是「表現性考試」取向，強調透過課業、工作

文件夾、課題研究等形式測試，並偏重校本評估。 

 

「全國標準考核」希望透過更多更廣泛及標準

化的測驗，以提高所有學童的水平，「表現性考試」

則冀求改變傳統、考核重點及方法以促進學習。前

者需利用㆒致性高效率的測試方法，以便作跨年

度、跨校、跨州、甚至跨國之比較，考試內容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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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只能集㆗於㆒次性、標準化、易於執行及能

準確量度的學習目標㆖，至於後者則希望透過多次

審視學習過程㆗的多方面表現，重點在於全面蒐集

學生各方面的能力表現，尤其是在解決接近現實世

界的具體難題㆖，為遷就學習能力差異，令測試成

為學習的重要環節，不同學童測試的題目及過程無

需亦不能劃㆒，考核過程㆗教師亦設法依個別學生

需要作不同的輔助。 
 
由是觀之，「全國標準考核」及「表現性考試」

在實施㆖並不㆒致，兩種取向有的無法協調，互為

矛盾。這問題在外國同類教育改革㆗早已察覺，並

深明若將「全國標準考核」與生死攸關的考試結

合，則難以推動「表現性考試」（Nisbet, 1993） 

㆔、考試形式與功能的配合 

國際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在《教育

評估對課程發展》報告㆗，回顧多國種種考試及評

鑑的經驗及影響，Nisbet（1993, p. 144）總結各國

的經驗指出： 
 
「這回顧重覆展示教育評鑑需要擔當的多種功

能，因而發展出各種針對性的考核方法，不約而同的

妥協方法是用不同評核方法以應付不同功能。這充滿

著矛盾及衝突，如果評估依課程改革而強調改善教

學，那麼我們將採用更多描述性、非審判性、不作標

籤的方式去盡量支持課堂個別學童的教學，這工作主

要依賴課堂教師去評鑑。不過它未能充分覆蓋整個課

程，亦難以提供㆒些可與常模比較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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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問責性的考試是㆒個強制性系統，

要求高度可比性。易於了解及標準化的等級。這是

㆒個外加的控制系統，與㆖述另㆒種用內部考核促

進成長的方法並不相同。如果問責的考核只用於學

生樣本（非整體學生），相隔㆒段長時間才進行㆒

次，那麼它可以與較非正規的課堂評估相容並

處……。」 
 

測驗有各種功能，故在不同情況㆘所用測驗亦

未盡相同。例如用標準性測驗以評核學校或整體學

生水平，供問責之用；用診斷性測驗作個別學生輔

導；用校內多次評核及公開試之合併成績作證書頒

授；用課業習作紀錄等向家長報告（Nisbet, 1993）。 
 

要用同㆒類測驗以達至學校間比較（或問責等）

及教學改善的兩種功能是夢想多於實際（起碼現在

如是）（見 Hau, Ip, & Cheng, 1996; Linn, 1993; 

Nisbet, 1993）。用於學校間比較、全國性水平等問

責性考試很多時為了減低成本，要用多項選擇式電

腦可以閱卷的試題，問題㆒般比較表面浮淺。近年

大力提倡的表現性考試，尤其是需個別或小組進行

的操作考試，因費用較昂貴、難以亦不適宜合併為

單㆒總分、考試時間太長、評分者差異相對甚大、

難用電腦批改、受時間所限難以考核課程的所有範

圍（只能集㆗深入考核部分內容）等，故未能普遍

於公開試㆗大量採用。 
 

表現性試題需要投入大量專業教師的時間作為

運作成本（Impara & Plake, 1996; Saner, Klein, 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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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fort, 1994）。因為大部分這類考試需個別考

生進行，且相對考試時間甚長（可能數倍至十多倍

傳統考試時間），所以若將這類考試帶進只用作調

整學校間成績的機制內，為追求更穩定的評分標

準、更準確的個別學校成績、更全面的考核範圍

等，在現有的測量技術㆘，必導致㆝文數字的不合

理考試費用，教師用全部精力時間考核個別學生，

而荒廢教學（每年九個月考核，㆒個月教學），本

來㆒個推動教師多採用課業、深入探究問題的良好

意願，也可能因怨聲載道而慘淡收場。 

 

考試（或教育評核）是有多種目的及功用，故

其方法及內容亦各有不同偏重。冀望公開考試能診

斷個別學生的學習困難，全依賴校內評分作金字塔

式的篩選，均會帶來甚多問題及困難。同理，不明

辨升㆗「調整試」的目的，將所有教學診斷、回饋、

篩選、領導課程改革等目標，強加「調整」作用之

㆖，例如：我們本來只需相隔㆒段長時間（數年），

隨機抽取㆒些學生考核，便足以作校際間調整之

用，但強加其他目標，自是吃力不討好，導致大量

無理操練，將小學課程嚴重扭曲。 

㆕、以考試提高動機的謬誤 

考試對課程的影響，無容置疑，但㆒些㆟甚至

相信「若果沒有考試」，最好的教育制度也會失敗，

不能產生果效，只要引進考試，其他問題便迎刃而

解。他們相信只要有㆒套「正確」的獎罰制度，那怕

是最懶惰、最冥頑不靈的學生也會變得努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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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攸關的公開考試不㆒定能提高學生學習動

機（Covington & Teel, 1996; Jones, Rasmussen, & 

Moffitt, 1997; Kellaghan, Madaus, & Raczek, 1996; 

McCombs & Pope, 1994; Middleton & Goepfert, 1996; 

Ridley & Walther, 1995; Shade, Kelly, & Oberg, 1997; 

Sternberg & Spear-Swerling, 1996; Zimmerman, 

Bonner, & Kovach, 1996）。動機理論指出學生必需

要感到考試不單是重要，而且是實質可以達致的

（並非遙不可達的目標），他們才有可能增強動

機。另㆒些學生可能認為考試成績好壞，也無助他

們日後的發展（例如：認為㆟事關係更重要）。公

開考試的重要性對不同年級和年紀的學生也有不

同意義，對幼童來說，他們未必認同那些多年後的

工作，與現在考試成績有何關係，感到壓力的只是

父母（Kellaghan et al., 1996）。 

 

公開試只會促使更多補習，注意考試技巧但並

無深入了解課文內容。本來學校應該是㆒個學習、

成長的㆞方，而非單去找出誰更聰明、誰較愚笨

（Kellaghan et al., 1996）。在公開考試壓力㆘，研

究顯示教師更為專橫、強調服從、不培養學生自

主、自信及創造力，公開試也令課程變得狹隘，教

師及學生只關注可以用紙筆測量的教學目標，他們

只集㆗操練那些接近過往試題的練習。 

 

以公開考試推動課程改革及加強學生學習動機

的想法，在公眾討論㆗屢見不鮮，不單香港部分㆟

士有這種意圖，在其他國家同類變革㆗亦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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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研究學會為使國民對重要的社會爭論，有

最佳的專業意見及研究結論作討論基礎，特邀權威

專家依這題目撰寫專書，他們的結論是（Kellaghan 

et al., 1996, pp. vii–viii）： 

 

「首先，很多這類〔以公開試增強學習動機〕

的建議，根本並沒有考慮動機的複雜性及公開試的

可能影響，他們沒有考慮學生個㆟特質及背景的差

異。並非所有學生均為考試所帶來的獎賞而增加動

機更為努力。其次，那些未被考試鼓勵的，極有可

能對學校有更大的疏離感。最後，就算有些學生真

的因公開考試而學習，我們不難預期生死攸關的考

試只會將課程收窄，只求高成績不求理解及真正掌

握。這絕不能領導美國學生有更高的成就、更強的

自信及創造力，或改善高階思維或解難能力。」 

 

在公開試的壓力㆘，教師只依過往考試或類似

試題而非正規課程去教學，學習應付考試比真正學

習課程內容更為重要，尤其在小學課程，以公開試

去提高學習興趣，既不能達至目標，且遺害甚大。 

 

㆒、各種解決方法 

當然我們可以考慮採用㆒按㆞區更隨機派位

（就近入學）的方法，但假設現行的學位分配方法

不變，只考慮是否修改學能測驗，則大致㆖可分㆔

種方法以改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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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行政強迫或公約協議，制止學校或教師操

練，得以正常教學。 

（b） 以「調整試導引改革」，改變考試內容，用

「理想」題目（如：《報告書》所倡議的「高

層次思考」或閱讀理解），並提供樣本，公

開試題，令教師操練㆒些有意義的內容。 

（c） 讓「調整試只作調整」以種種措施減低操練

的動機及報酬，盡量讓校內試主導教學。 

 

㆖述方法（a）是假設教師因種種原因，未能發

揮其專業決定，要用行政等方法以控制其教學。以

㆗學會考作文為例，私㆘商談，感到㆒般㆗學鼓勵

學生背誦範文並不嚴重，這問題主要出現於商辦的

補習學校，說明在這範疇大部分教師仍可用其專業

決定，作較正常教學；相對而言，在小學操練學能

考試的問題則較為普遍及嚴重。 

 

用行政強迫或公約協議本是最簡單的方法，但

初步接觸㆒些行政及教學㆟員，認為陽奉陰違者

眾，恐怕難以實施，這方法暫時未可推行，但我們

認為最終的理想目標，仍是各行政及教學㆟員以其

專業知識，制定適合其學生的均衡課程。 

 

對方法（b），在前面我們已指出，問題癥結不

在測驗本身，且無理想測驗類型，提供樣本試題，

公開測驗也不是方法，各種衍生的流弊，在㆖述各

節已詳加解釋，在此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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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比較贊成方法（c），因為我們不相信有少

數理想題目種類，且不受操練影響其效度。我們暫

時以《報告書》的精神為基礎，用更接近學科測驗

的題目，替代現行學能試題，這可包括作文、造句、

閱讀／聆聽理解、成語解釋運用、多項選擇、配對、

填空等類型及內容。日後或許可推廣至會話、課業

或工作文件夾等考核。 

㆓、新建議的目標 

我們的建議是基於以㆘的目標： 

 

1. 盡量減低這「調整機制」對學校課程及正常教

學的干擾， 

 

2. 「調整機制」的考核內容是基於校內正常教學

範圍（《報告書》的精神）， 

 

3. 「調整機制」應能反映各校學科能力的差異， 

 

4. 盡量令花大量時間精力於操練考試技巧及某類

試題的學校，感到得不償失 

㆔、新考試內容：矩陣取樣及校本試題 

「調整試」的目的在於找出某所學校在全港學

校㆗的能力分佈情況，因該試成績並不計算在個別

學生總分內，故可用「矩陣取樣」（matrix sampling）

法找出學校的能力分布。簡單來說，我們設計㆒份

甚長的試題（例如：共需十小時作答），內含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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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多篇閱讀理解及㆒些多項選擇試題等。因每

㆒學生作答時間不可過長（例如：㆒小時），故我

們可隨機由每㆒學校抽取多隊，每隊十名學生隨機

分別回答部分試題，每小隊學生的總分將可用以反

映各校能力之差異，這種「矩陣取樣」法雖然涉及

較複雜的統計，但在美國教育水平鑑控試（NAEP）

等大型考試㆗採用，並證明可行。與㆒些 1978 年設

計香港學能試的退休官員閒談，發覺當年已有這種考

核模式的想法（Fischer & Molenaar, 1993; Fitzpatrick 

et al., 1996; Kolen & Brennan, 1995; Suen, 1990; van 

der Linden & Hambleton, 1996; Waltman, 1997）。 

 

對於找出㆒些理想試題類別（如：高層次思維、

作文、閱讀理解）用於「調整試」，從而牽引香港

小學教學方法，我們未敢苟同（見㆖文），反之我

們應盡量令學校感到「調整試」內容與校內試差別

不大，無需額外操練，影響正常教學。故此我們建

議先蒐集全港小五、六（甚至小㆕）的近年校內試

題，拋掉低質素者，並作其他修訂增刪，或請經驗

教師或學者再加添試題，建成㆒巨大試題庫，透過

研究，獲取試題的難易度等測量學㆖特性。 

 

所有考生用同㆒試卷考核是㆒易於操作及理解

的概念，但極多國際大型考試（如：TOEFL, GRE, 

NAEP 等），為了種種原因，包括跨年成績可比性，

提高測量的準確度，每㆒考生的試卷內容及難易度

毋需相同，我們可透過算式，準確㆞比較所有學生

或學校的能力水平。在㆖述我們建議的矩陣取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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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考試的學生試卷毋需相同，㆒些㆟「作

文」，㆒些㆟考「閱讀理解」及「填空」，另㆒些

卻做「連句」及「多項選擇」，甚至聽力、說話等

均可。因每㆟試題未盡相同，每類試題應試㆟數大

大減少，故此㆒些需要較花資源（㆟、物力）的考

試方法亦能予以採用。其實因考核範圍擴大，新方

法所得的「調整指數」較以前更能準備㆞反映每㆒

學校學生的能力。 

㆕、新考試時間 

學生成績主要由校內考試決定，我們需要的只

是㆒個調整各校成績的機制，且應該不斷強調，並

在真正運作㆖表現出這只是㆒個學生能力的取

樣，用作調整各校試卷難易之差異，故此： 

 

1. 學校毋需每年參加「調整試」，除了㆒些新校

或學生水平波動甚大的學校外，基本㆖大部分

學校可以多年才考核㆒次。為免學校對某屆學

生進行操練，故應以㆒隨機方法，不定期但平

均約數年由每校抽選部分學生參加考試。在新

系統運作初期，我們可容許學校選擇是否每年

考試與否；選擇考試者每年要花很多精力操

練，但不㆒定保證更為有利，因為成績可升可

降；不考試者反而保證獲取多年平均名額，精

力可放在更有意義的學習㆖。 
 

2. 為進㆒步減低學校能預知這調整試的時間及日

期，從而進行操練，我們其實應該在年㆗任何

時間均可抽取某校學生考核。只給學校㆒極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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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通知（如：兩星期），盡量減低對正常

教學的影響，可抽取小五或小六級學生，依其

在小五或小六就讀時間的長短作適當調整（例

如：小五學生參加考試者將依由研究得出的方

程式加分）。基本㆖每年十月至翌年七月均可

進行考試。 

 

因「調整試」數年才進行㆒次，且未知在學期

哪段時間進行，既未肯定是考核小五還是小六學

生，也不知會抽選㆗哪些學生赴考（毋需考核全部

學生），故此對所有學生進行無理操練的回報太

低，學校按原本自訂的教學方針進行正常教學的機

會也大大提高。 

五、與其他課程改革配合 

報告書希望這改革能與目標為本課程（TOC）

結合，眾所周知 TOC 是要強調校內多次評核（Biggs, 

1994, 1996; 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 4, 

1990; Lam, 1996; Lee, 1996; Report of Advisory 

Committee, 1994; Wong, 1996），但報告書內建議的

改革是增加公開試對校內課程的影響。若要真的採

用校本測驗，加強課業等表現性測驗的比重，則絕

不應增大調整試的影響，只讓調整試扮演調整的角

色，那麼校內試才能百花齊放，TOC 才有機會銜

接。若依報告書建議，全體學生必然集㆗操練學科

考試，那麼校內課業等評考均無望執行（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 4, 1990; 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 6,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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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統會第七號報告書（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 7, 1996, 1997）亦強調優質教育的重要，

並鼓勵學校有創意去提出各種校本改革方案，若操

練學科試題代替正常教學，各校都拼命準備公開

試，那麼誰又有興趣參與種種新的教學改革（如：

大學與各小學的伙伴計劃、多讀多寫計劃）。但若

果我們盡量減低調整試對學校的干擾，學校才有自

由及空間參與種種教學改革。 

六、應進行的研究 

《報告書》提出先行研究及試辦等方法，以了

解及決定是否推行語文／數學能力學科試。這看來

十分科學，但並無太大實質意義。若我們明白現存

問題在於學校過分關心整體成績而作操練，則除非

在研究㆗，令學校感到有操練之必要，並觀察他們

有否過分操練，否則無法研究新評估的成敗。這再

次說明《報告書》迴避或未知問題的癥結。故也誤

認為這類檢驗試題（而非教學㆟員會否操練）的研

究，可以解決當前問題。 

 

根據本文建議，日後可做的研究包括： 

 

（a） 翻查數據，以種種指標檢定過往多年各校在

學能試表現的穩定性； 

 

（b） 根據㆖述（a）的研究結果制定可行的方法，

以估計多年才抽樣㆒次對學校派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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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設計㆒抽樣方法及程序，以達致「調整試只

作調整」用途； 
 
（d） 設計、模擬及推算以「矩陣取樣」的具體運

作，設計電腦計算程式，並以小量學校作試

驗； 
 
（e） 設計及制定各種參數，以比較多種抽樣，考

核矩陣等安排對學校的影響； 
 
（f） 設計題庫進行研究，估計題庫內各題目的測

量特性（參數）； 
 
（g） 透過研究了解小五、六年級學生在不同時段

的學習情況，設計方案將不同時段（例如小

五㆘學期及小六㆖學期）考核的學生，可放

在同㆒量表㆖作比較； 
 
（h） 為確實了解整個策略的影響，選取㆒些學校

小規模完全依據新方法作派位依據，以了解

操練是否有所減少，對學校教學是否有所幫

助； 
 
（i） 制定全面推行的速度及方案。 

七、新機制的公平及精確性 

在現行制度，學生能否入讀其心愛學校由㆕個

因素決定，包括：（㆒）個㆟校內試成績，（㆓）

全校在調整試的表現，（㆔）在同㆒成績組內的運

氣（即：隨機號碼），（㆕）所選的學校受歡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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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㆒）和（㆓）其實也包含運氣在內，因

為每個學生的真實能力（及潛力）永不可以準確測

得。若考慮學生有多方面的能力，考試只可粗略㆞

量度其㆗的㆒小部分，則這項目的誤差其實甚大。

在因素（㆔），學生分為五個㆟數相等組別，在同

㆒組別，誰先選校全由運氣（隨機號碼）決定，例

如：第㆓組別成績最好者（100 ㆟㆗考第 21 名）的

選校次序，有㆒半機會較該組最差者（第 40 名）

為後。在第（㆕）因素，㆒般來說獲取較先選校權

的學生，較容易進入受歡迎的學校，但現行措施不

㆒定百分之㆒百保證這選校優先次序，當某擁較先

選校權的學生，因對各校受歡迎程度的資料並不充

分了解，選㆒些與自己能力不甚匹配的學校，那麼

㆒個同組選校次序更後的學生可能選取進入某

校，而選校權較先的學生反而未能進入。故此第㆕

因素也有涉及是否充分掌握資料及運氣因素。 
 

由是觀之，整個派位機制雖然考慮學生能力，

但整個設計根本不希望極準確㆞按學生能力派

位，準確性從來不是考慮因素，相較 1978 年以前

的升㆗試，現行制度是將學生能力作㆒定程度的混

合。既然我們明瞭整個運作（尤其是第㆔因素）含

甚大的運氣原素，那麼就算每所學校的學生能力每

年有所變動，因我們採用多年才測查㆒次，可能導

致第㆓因素的誤差較大，但學生在校次序仍由校內

試決定，故在現行方法編入較高等級的學生，在本

文所建議的新方法㆘，仍是被編入較高等級，若有

影響（要待㆒些研究予以驗證），只會影響極少數

在級別間邊界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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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述討論可知多年才考查㆒次，以數年平均

作派位基準問題不大，因系統內其他部分（尤其是

第㆓部分）刻意加進及蘊含極大運氣因素，故無必

要付出高昂代價，以無理及完全干擾正常教學的操

練，以換取㆒些根本並無需要的準確度，這就與要

求以㆒個月時間每㆝考核學生，但只抽改其㆗㆒題

只花五分鐘回答的題目㆒樣無稽。在升㆗派位機制

㆗，因其他運氣因素的主宰，要求調整試有極高精

確度並不合稱，以小學課程的健康及自由發展去換

取這並無必要的精確度，實是本末倒置。 

八、與《報告書》建議之比較 

1. 「調整試」內容 

我們的建議是以採用學科能力作「調整試」為

前提，但為讓學校感到是他們主導考核內容，所以

建議依據各校試卷來訂定調整試的試題，這也正面

促使各校更精心設計其校內試題。考核範圍及路向

也由全港學校共同制定，故提供樣題也無必要。 

 

2. 每次考核範圍 

因經費及每科考核時間所限，我們推薦用「矩

陣取樣」方法，同㆒學校考生，將以多套試卷考核，

因內容更為全面（甚至可包含口試會話），故學校

更難集㆗操練某幾類題目，增加操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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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整試的頻率 

「調整試」目的在於調整，若學校成績穩定，

則完全無必要每年考核，若數年才測考㆒次，且可

由小五、六年級學生抽樣，令學校操練的對象更為

不穩定，他們付出寶貴正常教學時間去操練，但極

可能並不考核該年度的學生，在操練報酬減少㆘，

更理性㆞平衡操練與正常教學的機會也隨而增加。 

 

現時因行政需要，學能試需在每年十㆓月進

行，很多學校被迫在十㆓月前教完整個小六課程，

連鎖效應也影響小五課程之安排，如今新考試可在

小五、六任何㆒個時段進行，故無需全港同㆒時段

考核，學校也無必要加緊完成課程。 

 

4. 應試式操練 

依據《報告書》建議而行，操練㆒定比「學能

試」更為嚴重，但若依本文方法作修改，採用「矩

陣取樣」擴大考核方法，從學生群取樣，並多年才

查核㆒次，操練情況當有改善。 

 

5. 「調整試」之角色 

本文建議「調整試」只扮演調整之角色，由校

本測驗決定調整試內容及多少年才考核㆒次，目的

旨在盡量避免這考試對正常教學的干擾，並減少操

練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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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操作㆖我們仍有另㆒建議，為進㆒步減

低學校對每年試題轉換，及偶然某類形式題目，對

㆒些學校較為陌生等所引起的焦慮，我們可取學校

過往多年的平均表現作基準。每次調整試後需作改

動時，除特殊情況外，保證學校新的派位在該基準

的某㆒固定波幅之內（例如：㆖㆘限百分之十五）。

簡單舉例，過往通常平均獲取 100 名㆒及㆓級名

額，則不論調整試表現如何必保證有 85 至 115 名

㆒及㆓級名額，每次名額變動不太大，這機制也鼓

勵教師更放膽嘗試新的教學法。 
 
《報告書》建議清楚公布確切測試範圍，提供

測驗練習樣本及所有試題，使教師得知新項目種類

及形式，且項目需取材自小學課程綱要等，凡此種

種措施理念，都是希望以調整試導引課程改革，企

圖以「理想」考試內容及種類以操縱課堂教學；但

㆒如㆖文所述的各種原因，這是不切實際的夢想。

與《報告書》所建議的概念剛好相反，我們不單不

應公布試題以操縱教學；反之我們要主動參考各校

的校內考試形式及內容，從而制定公開試的題目。

我們應讓老師感到考試將全面考核所有語文／數

學能力範疇，使操練者得不到相應的報酬。 
 
部份㆟士希望透過調整試來改善教學，作為問

責制度的㆒部分，他們認為有了這學科公開試，學

校及個別教師的教學表現受考試成績所監控，對㆒

些較不積極的教師能產生監察作用，所以公開試應

每年進行。這想法可能產生甚多問題；首先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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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㆒次的矩陣取樣方法基本㆖已能監控學校水

平，其次我們知道公開試只可強化學生的記憶、背

誦能力，㆒如最近訪港之美國智力研究泰斗 Robert 

Sternberg 教 授 （ 曾 為 美 國 最 權 威 心 理 期 刊

Psychological Bulletin 主編）所言，如今公開試所考

的能力（多為記憶、背誦）與成㆟工作世界所要求

分析、創造、操作等能力相距甚遠。為了監控部分

教師的工作，我們是否願意犧牲其他更為寶貴的學

習目標，浪費時間於無意義的操練之㆖呢？我們可

否透過加諸校長或其他「質素整體視學」等系統去

監察教學呢？ 
 
本文主要是依循《報告書》的㆒些想法，對其

內容及操作作㆒些更具體的建議。基本㆖我們對考

核學科作調節試內容，並不完全苟同，但我們亦深

深體會學能試操練實在干擾學校正常教學，所以我

們在以學科能力作調節試考核內容的前提㆘，提出

種種策略措施，以減低這調整試對正常教學的干

擾，並期望這些策略，更能反映及銜接香港及世界

各㆞各種教育改革。 
 
對小學過分操練的情況我們深感問題嚴重，但

我們不同意設計㆒些理想試題，便可解決困難。我

們認為決策、行政及教學㆟員本身的專業知識及操

守是問題的關鍵，所以就算我們對考核內容提出另

㆒種構思，但因考試內容含更多學科成分，會否令

盲目不理性的操練更為厲害？會否令社、科、健、

勞、音、體等科目讓路，以提供更多操練時間？最

終我們是否要以同區某種抽籤方法（就近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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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令教學納入正軌？這些都令我們深以為慮。我

們對教師專業及自主性仍抱有熱切期望，並認為這

是對小學課程及教學較理想的發展方向，以此信

念，我們提出㆖述各項批評及建議。我們認為整個

計劃需以漸進方式推行，並不斷監察各校實施情

況，以免由火坑掉進另㆒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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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void Jumping from the Fire Pan into Fire: 
Recommendations on Assessing Primary 
Students’ Academic Ability 

 

HAU Kit-tai 
 

(Abstract) 
 

In a recent review of the 9-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Board of Education recommended the adoption of an 
Academic Ability Assessment (AAA) to replace the present 
Academic Aptitude Test (AAT) in the allocation of primary 
students to secondary schools. We agree that the coaching 
on the AAT using low quality exercise is undesirable but the 
idea of using AAA to guide the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is also detrimental. It is argued that there is no ideal 
question type and that the AAT may lead to intensive 
coaching on a very narrow and limited syllabus, which 
cannot reflect the great varieties of more important 
educational goals and objective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an 
academic achievement based test will replace the existing 
aptitude test, we review relevant educational reforms in 
Hong Kong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propose some useful 
strategies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This includ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trix sampling design in which 
students within a school are tested with different sets of 
questions, so that a much wider range of content and 
question types (e.g., oral examination) can be used. 
Furthermore, we believe that the moderation examination 
(i.e., the AAT or AAA) should limit its function to 
moderation and should have a minimum interference on 
school teaching. Thus, for schools with stable quality of 
student output, which are the majority, we should also 
consider assessing these schools once every few years. 
These strategies are statistically valid and in line with 
school based examination, performance type assessment, 
Target Oriented Curriculum and other educational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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